北京市引进国外人才专项费用决算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额单位：元

	项目名称
	
	项 目 号
	

	专家来华

起止日期
	
	专家人次
	

	专家姓名
	
	专家国别
	

	收款单位账户信息
	账户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开户银行：
收款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	专    项    经    费    决    算

	序号
	科目名称
	申请核销金额
	单据张数
	批准核销金额

	1
	国际旅费
	
	
	

	2
	专家零用费/工薪
	
	
	

	3
	专家生活费
	
	
	

	4
	城市间交通费
	
	
	

	5
	其他费用
	
	
	

	6
	合    计
	
	
	

	申请核销金额（大写）
	

	市外专中心核准金额（大写）
	

	项目承担单位公章：

负责人：    经手人：     日期：
	项目管理科审核：

初审：
复审：
财务审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主管主任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 
	中心主任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
说明：1.专项经费开支范围和标准按照（外专发[2010]87号）文件执行。

       2.无论是否报销机票款均需附外国专家护照首页、出入境签章页、国际旅费或电子客票行程单复印件，作为计算专家零用费和生活费的依据。

      3.专家零用费须附专家签字凭证核销。
      4.所附复印件单据，均需加盖项目单位公章或财务章。
